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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理事会第一四四届会议注意到，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章法委）、财政委员会以

及计划委员会将在其 2012 年秋季的会议上重新审阅针对依据章程第 XIV 条规定所设

法定机构的一份详细审查报告。该审查旨在允许上述机构行使更广泛的财政和行政

管理权力。  

 该审查报告（CCLM95/12 号文件1）提交至章法委第九十五届会议，且已报送计划委

员会第一一二届会议及财政委员会第一四七届会议。章法委的结论见附录 1。  

建议计划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 提请委员会依据本文件中的意见，审阅针对依据章程第 XIV 条规定所设法定机构的

审查报告，同时参考委员会在 2011 年 10 月第一 O 四届会议上所表达的观点，以及

章法委对这一事项的审查结果。计划委员会不妨注意管理层将依据章法委的结论和

建议，以及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一切相关建议采取行动。  

 委员会不妨重申，根据相关机构的供资机制、职能需要、章程性文书规定的法律权限、

秘书任命条件及问责制等标准，依据章程第 XIV 条规定所设法定机构的状况不同。  

 

I. 背景 

1.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五届（特别）会议上通过了《粮农组织革新图变近期

行动计划》（《近期行动计划》），其中题为“法定机构和公约等”的部分中列

出了下列建议（2.69）：“2.69. 进行一次旨在做出任何必要变更的审查，以加强

那些希望能够行使财政和行政管理权力的法定机构的能力，并从其成员那里动员

更多的资金，但同时保持在粮农组织的框架内并与之保持报告关系。” 

2. 计划委员会第一O一2、一O三3和一O四届会议，财政委员会第一四三届会议

以及章法委第八十八届、九十四届和九十五届会议分别对上述行动的实施予以后

续跟进。 

3. 2012年10月举行的计划委员会第一O四届会议 4注意到，基于章法委以及理

事会的审查结果，秘书处将面向依据章程第XIV条规定所设机构（“第XIV条机

构”）的成员，就涉及各机构与本组织关系的问题启动磋商进程，包括对现有程

序可能进行的调整等内容。委员会还注意到已经与若干第XIV条机构进行了磋

商，这一进程将在章法委审查结果的基础上展开，并根据着重说明PC 104/9号文

件中所提问题的调查表回复情况予以酌情补充。5
 

                                                 

1 CCLM 95/12，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6/me712e.pdf 
2 CL 136/9 第 35 段，ftp://ftp.fao.org/docrep/fao/meeting/016/k4879e.pdf 
3 CL 139/4 第 52 段，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18/k7985e.pdf 
4 CL 140/8 第 27 段，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0/k9398e.pdf 
5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19/k9003e.pdf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6/me712e.pdf
ftp://ftp.fao.org/docrep/fao/meeting/016/k4879e.pdf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19/k900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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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磋商进程 

4. 上述首轮磋商的结果以及初步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已于2011年10月向计划

委员会第一O八届会议报告。委员会注意到这些问题可分为行政、财政，或实质

性问题。考虑到第XIV条机构的差异性，提请秘书处以务实方式加快推进对行政

和实质性问题的磋商进程。6预计将于2012年10月会议期间收到关于行政事务的磋

商结果报告，内容包括磋商进程信息以及与第XIV条机构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所取得的进展，与PC 108/10号文件第44 b）段的内容一致。7
 

5. 2012年1月30日就第XIV条机构召开了为期一天的非正式磋商会议。参会方

包括这些机构的秘书以及本组织相关部门的高级代表。磋商显示本组织以及第

XIV条机构秘书处均已制定行政程序并进行了实际安排，以满足某些秘书和法定

机构成员提出的职能要求。作为磋商进程的组成部分，本组织还采用经会议审议

的调查表征集成员意见。 8为2012年3月的章法委第九十四届会议编写了一份进展

报告，向财政委员会2012年5月的第一四三届会议就第XIV条机构的审查情况进行

了口头报告。9对法定机构的审查为调查表收到的回复提供了信息。  

6. 计划委员会在其第一O四届会议上强调希望法定机构与本组织机构的活动保

持一致，并建议重新审议适用于观察员的本组织规则和程序。审查及提交章法委

的建议中对这一点内容进行了专门考查。  

III. 近期发展 

7. 理事会第一四四届会议注意到，章法委、财政委员会以及计划委员会将在

其2012年秋季的会议上重新审阅针对依据章程第XIV条规定所设法定机构的一份

详细审查报告。该报告旨在允许上述机构行使更广泛的财政和行政管理权力。相

关详细报告已提交2012年10月的章法委第九十五届会议。章法委对报告进行了审

阅，承认所涉事项复杂，原因在于第XIV条机构因各自章程性文书规定而存在差

异。章法委“一致认为需要确定有哪些依据章程第XIV条规定所设法定机构能够

得益于文件所构想的各类方法。10最后，章法委指出……应根据相关机构的供资机

                                                 

6 CL 143/7，第 19－24 段，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3/mc358e.pdf 
7 PC 108/10 号文件第 44 b）段表示：“委员会不妨：……邀请秘书处继续就按照第 XIV 条设立的法定机

构能够行使更大行政及财政权限的领域，与这些法定机构的成员开展磋商，并在其权限范围内，就涉及粮

农组织与这些机构的关系的事项酌情采取行动。”  
8 CCLM 95/12，第 6－8 段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6/me712e.pdf 
9 CL 144/12，第 45 段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5/md900e.pdf。财政委员会注意到： (i) 磋商进程

已经展开。为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运作需要对法定机构加以区分；以及 (ii) 将向财政委员会和章法委

秋季会议就行政和财政方面的审查提交详细报告，考虑放松若干运作程序和措施规定。  
10 第 XIV 条机构包括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管理

机构等。见 CL 145/2（章法委第九十五届会议报告），第 16 段。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3/mc358e.pdf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6/me712e.pdf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5/md90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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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职能需要、章程性文书规定的法律权限、秘书任命条件及问责制等标准对这

些机构加以区分。”章法委这一届会议的相关结论列于本文件附录1中。依据财政

和计划委员会相关审议结论，管理层将执行章法委、计划和财政委员会提出的指

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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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五届会议报告节选  

（CL 145/2）（2012年10月8－11日） 

[……] 

VI. 对第 XIV 条法定机构的审查，以便其既保留在粮农组织框架内又能行使更

广泛的财政和行政权力  

15. 章法委审议了题为“对第 XIV 条法定机构的审查，以便其既保留在粮农组

织框架内又能行使更广泛的财政和行政权力”的 CCLM 95/12 号文件。章法委承

认所涉事项复杂，原因在于第 XIV 条机构因各自章程性文书规定而存在差异。章

法委注意到 CCLM 95/12 号文件旨在回应《近期行动计划》2.69 条内容，并以章

法委和理事会之前分别于 2009 年和当年 10 月审阅过的一份文件为基础。章法委

对当时所提出的建议未得到实施表示遗憾。  

16. 章法委认为需要确定有哪些依据章程第 XIV 条规定所设法定机构能够得益

于文件所构想的各类方法。最后，章法委注意到秘书处的意见，即为这些机构编

制详尽清单会对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应依据其供资机制、职能需要、章程性文书

规定的法律权限、秘书任命条件及问责制等标准对这些机构加以区分。第 XIV 条

机构包括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管理机构等。  

17. 作为一项总领性指导原则，章法委认为可以考虑增加对第 XIV 条机构的授

权，前提是这些机构的秘书处人员配备充分且本组织对其有合适的监督机制。章

法委建议秘书处开展审查工作，并与这些机构的秘书处进行磋商以考查并确定上

述条件（充足的人员配备以及合适的监督机制）是否具备。  

18. 关于第 XIV 条机构的外部关系，章法委认为第 16 段中所涉机构的秘书应根

据法定机构工作计划和分配的预算安排公务差旅。  

19. 关于涉及同其他组织的安排，章法委注意到粮农组织理事会 2004 年批准的

一项程序运行令人满意，能够应对第 XIV 条机构的需要，并使这些机构的工作与

粮农组织机构的活动保持一致。  

20. 关于预算、财务和审计问题，章法委认为这些事项应由财政委员会审查。

章法委认为财政委员会应对项目服务费用问题做出评价。关于 “第三方审计”要

求，章法委表示根据本组织《基本文件》规定，无法予以满足。然而，财政委员

会可以要求粮农组织外部审计员根据《财务条例》第 12.6 条规定进行某些具体审

查，前提是费用由受审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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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人力资源问题，章法委注意到这一事项主要由财政委员会负责，可由

管理层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章法委强调需要调整绩效评价及管理系统（PEMS），

因为某些第 XIV 条机构秘书直接隶属于该机构的运作领导部门而非粮农组织。因

此，这些机构秘书在技术和运作事务上的绩效评价应由其领导部门进行。  

22. 关于同政府以及官方通讯的沟通渠道，章法委注意到此前曾有提议要求调

整《通讯手册》以反映第 XIV 条机构的具体情况，但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章法

委要求落实该提议。  

23. 关于和捐赠方的关系，章法委注意到协助第 XIV 条机构秘书进行资源筹措

的提议，前提是需要保证粮农组织资源筹措活动的总体一致性。章法委还强调在

某些情况下，相关机构秘书处有实施章程性文书或机构决策直接决定的供资战略

的法律义务，因此需要与捐赠方保持直接联系。  

24. 关于召开会议，包括签署这类会议的《责任备忘录》，若所涉问题事关粮农

组织普遍性地位，以及特权与豁免，则应继续由总干事或以总干事的名义签署。 

25. 关于会议服务，包括将翻译在内的部分工作外包，章法委注意到该事项主

要由财政或计划委员会负责，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要粮农组织对质量进行控

制。章法委不同意为了削减成本而限制部分会议所用语言数量的建议。  

26. 关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加粮农组织会议，包括法定机构会议

的问题，章法委建议继续实行目前灵活而实用的做法。章法委认为目前不应就非

政府组织参会制定适用于本组织所有会议的普遍性规则，原因在于非政府组织和

利益相关方的性质存在差异，情况会不断发生变化，本组织各项会议的需要和情

况不同，且在成员之间可能无法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针对这一具体问题，章法

委表示难以向本组织其他机构推广目前适用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做法。  

27. 关于同粮农组织主要机构间的报告关系，章法委认为鉴于第 XIV 条机构的

具体法律地位，报告的范围和目的应主要由各机构确定，同时酌情考虑本组织的

意见。章法委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向大会进行报告的做法是正当的。  

28. 章法委注意到 CCLM 95/12 号文件的审查结果将报送计划和财政委员会即将

召开的会议，要求同时将其自身的审阅意见告知这两个委员会。 

[……] 

 

 


